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  《聊城市人民政府特邀顾问工作制度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　　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2020年9月23日
 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聊城市人民政府特邀顾问工作制度

　　第一条为充分发挥国内外知名企业家、高级管理人员和专家学者高层次、多领域、跨行业的综合智力优势，提高政府科学决策水平，助推聊城扩大开放、加快发展，制定本制度。
　　第二条特邀顾问的聘请，按照“层次高、契合好、人员精、实效强”的原则，同一领域原则上不超过3人。重点聘请四个方面的人士：
　　（一）国内外知名企业、行业龙头企业、创新型领军企业等企业负责人；
　　（二）在所在行业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专业机构负责人；
　　（三）国内外知名专家、学者和行业知名人士；
　　（四）市长提议聘请的其他人选。
　　第三条特邀顾问聘任期为3年，可以连聘连任。
　　第四条设立聊城市人民政府特邀顾问联络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市政府特邀顾问联络办公室），设在聊城市政府研究室，负责顾问邀请、对接服务、活动组织等工作。市政府有关部门各明确一名联络员，负责与市政府特邀顾问联络办公室的对接工作。
　　第五条市政府特邀顾问联络办公室要加强与特邀顾问的联系服务，争取特邀顾问的指导、支持。
　　（一）每年以适当形式，邀请特邀顾问参加一次以上会议或活动，通报重点工作情况，听取特邀顾问的意见建议，往返交通费用及在聊城期间的食宿、交通、办公等费用由市政府承担；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（二）全市重要课题研究、重大规划编制、重点项目论证、前沿性问题指导培训等，邀请相关特邀顾问参加，并按照有关规定支付报酬；
　　（三）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关重大事项的决策、重点工作的推进，及时向特邀顾问通报，并征求特邀顾问的意见建议，争取特邀顾问的参与支持；
　　（四）在聊城和特邀顾问所在城市举办的相关会议活动，邀请特邀顾问参加；
　　（五）特邀顾问可根据个人专长和研究领域，就某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，提出工作建议；
　　（六）对于具有突出贡献的特邀顾问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。
　　第六条特邀顾问的聘任程序。
　　（一）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领导同志，市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推荐特邀顾问人选，并提供拟选特邀顾问背景材料；
　　（二）市政府特邀顾问联络办公室对特邀顾问人选的行业影响力、与聊城发展的契合度等进行综合评价、提出建议，在征得拟聘人员同意后，提交市政府研究；
　　（三）市政府会议或市长确定特邀顾问聘任名单。
　　第七条市政府特邀顾问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。
　　第八条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
